项目内容
1、 项目说明：
（1） 项目名称：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X光射线安检设备      询价采购项目
（2） 服务期限：15个日历天供货
（3） 最高限价：49000元
（4） 采购数量：1台
（5） 项目位置：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综合住院楼
（6） 项目包含：X光射线安检机、设备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及售后质保等内容。
2、 项目要求：
（1） 报价要求
1． 预算内容详见项目说明。
2． 报价项目只允许一个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接受。
（2） 承包方式
项目实行包工、包料、包运输、包安装、包调试、包税收、包质量、包安全、包工期，免费保修（保修期以报价函为准）、免费保养，具体详见评审细则。中选人不得擅自将项目分包给第三方。
（3） 支付方式
按实际采购数量结算，项目采购验收合格，采购方收到供应商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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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细则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分细则
	分值

	商务部分（25分）

	1
	产品
制造商资质
	产品
合规性
	设备需符合《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B 15208），提供相关检测报告，不符合者或未提供者不得分。
	10

	2
	
	产品检测报告
	提供由公安部门认证的检测报告，未提供者不得分。
	5

	3
	
	产品授权
	厂家授权函
	5

	4
	售后服务
	质保期
	提供原厂质保≥2年（自验收合格之日起算），达标者得3分，每多一年加2分，最高得5分。不符合者不得分。
	5

	技术参数评审（45分）

	5
	辐射安全性能
	泄漏防护
	辐射泄漏剂量≤0.5μGv/h，符合者得3分，每低于0.1μGv/h加1分，最高得5分，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超标者不得分。
	5

	6
	
	安全功能
	具备辐射剂量实时监测、异常自动报警及射线源切断功能（双重防护），符合一项得2分，最高得6分，不具备不得分。
	6

	7
	设备性能参数
	穿透力等参数
	≥14mm钢板（提供检测报告），可得3分；每大于10mm，加2分，最高得9；＜14mm不得分。(需在公安部检测报告中体现，需提供检测报告原件） 单次检查剂量检验：≤1.82μGy(需在公安部检测报告中体现，需提供检测报告原件），可得3分；泄露射线剂量率检验：≤0.01 μGy/h(需在公安部检测报告中体现，需提供检测报告原件），可得3分；系统噪声检验：≤51.9dB（A）(需在公安部检测报告中体现，需提供检测报告原件） ，可得3分；
	18

	8
	
	最大荷载
	不低于120千克（均匀负载），得5分；
	5

	9
	功能参数
	数据处理
	具备彩/灰同屏双显示、有机突显、无机突显、超增、局增、高穿、低穿、加亮、减暗、灰扫、反色、放大/缩小、回看等功能，未提供一项扣1分，最高得5分。
	5

	10
	
	警示功能
	报警配置（含异常警示、声音报警）、一键报警、危险图像插入功能等，每提供一项得2分，最高得6分，未提供不得分
	6

	价格部分（30分）

	12
	价格部分
	取所有有效报价人的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基准价，[如果参与平均值计算的有效报价人多于5家（不含5家）时，则除去报价人有效报价中的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后的算术平均值即为基准价]。当报价人报价与基准价一致的得分为满分，其余报价人报价得分按以下方式进行计算:
偏差率=100%×|单位报价－基准价|÷基准价
报价人的单位报价＞基准价，则单位报价得分=20-偏差率×100×0.3
报价人的单位报价＜基准价，则单位报价得分=20-偏差率×100×0.1
注：减分后的总分不低于0分。单位报价得分四舍五入后，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
	20





















报 价 函


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    :

1、我方己仔细研究了                                           项目文件的全部内容 ，愿意以人民币               （大写） （￥         	）进行报价，工期       个日历天，按项目文件规定和合同约定实施，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质量符合相关质检要求。

2、如我方中选：

（l）我方承诺在收到中选通知书后，在中选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随同本报价函递交的资料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采购物资。

（4）我方承诺变更价款和合同价款将按项目文件规定的方式进行结算。

4、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报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5、 	（其他补充说明）。











报价人：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资格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

（1）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资格证明书
致：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

               同志，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签发日期：           单位：           （单位公章）

附：代表人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号码：                       


说明：1.法定代表人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主要行政负责人。
      2.内容必须填写真实、清楚、涂改无效，不得转让、买卖。
3.将此证明书提交对方作为合同附件。

	粘贴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致：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

兹授权             同志，为我方签订经济合同及办理其他事务代理人，其权限是：
                                                   。

授权单位：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或盖私章）

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日       签发日期：

附：代理人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号码：                         

说明：
1.法定代表人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主要行政负责人。
2.内容必须填写真实、清楚、涂改无效，不得转让、买卖。
3.将此证明书提交对方作为合同附件。
4.授权权限：全权代表本公司参与上述项目的报价响应，负责提供与签署确认一切文书资料，以及向贵方递交的任何补充承诺。
5.有效期限：与本公司报价文件中标注的有效期相同，自本单位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粘贴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承 诺 函

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


我司郑重承诺：                                   （公司名称）参与
                                        （项目名称）所提交的报价文件及有关资料真实、准确、可靠，我司对其真实性负全部责任，若报价评审中查出有弄虚造假，同意作无效报价文件处理。















公司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